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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持股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奥比中光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发行人”）控股

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长、总经理兼核心技术人员黄源浩先生持有公司股份108,903,960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27.15%，股份来源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前取得的股份，其中特别

表决权股份82,467,848股为限售股，剩余26,436,112股普通股份已于2026年1月7日起上市流

通。

珠海奥比中芯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奥比中芯”）、珠海奥比中瑞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奥比中瑞”）、珠海奥比中鑫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

“奥比中鑫”）、珠海奥比中欣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奥比中欣”）、珠海奥比中诚

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奥比中诚”）、珠海奥比中泰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以下简称“奥比中泰”）分别持有公司股份22,407,480股、3,472,560股、2,679,120股、2,679,120
股、1,604,880股及1,189,080股，合计占公司总股本的8.48%，股份来源均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并上市前取得的股份，且已于2025年7月7日起上市流通；上述6家合伙企业均为公司控

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黄源浩先生担任执行事务合伙人的员工持股平台，与黄源浩先生构成一

致行动关系。

公司董事、首席技术官兼核心技术人员肖振中先生持有公司股份9,603,000股，占公司总

股本的 2.39%，股份来源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前取得的股份，且已于 2024年 4月

15日起上市流通。

公司职工代表董事张丁军先生持有公司股份31,2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078%，股份来

源为股权激励取得，且已于2025年6月23日起上市流通。

● 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近日，公司收到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黄源浩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肖振中先生和张丁军

先生分别出具的《减持计划告知函》，因自身资金需求，黄源浩先生及6家合伙企业奥比中芯、

奥比中瑞、奥比中鑫、奥比中欣、奥比中诚、奥比中泰计划通过集中竞价及/或大宗交易方式减

持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合计不超过5,178,201股（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1.2909%），其中，拟通

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不超过4,011,440股（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1%），拟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

持不超过1,166,761股（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0.2909%）；肖振中先生计划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

持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合计不超过1,0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不超过0.2493%；张丁

军先生计划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合计不超过7,800股，占公司总股本

的比例不超过0.0019%。综上，上述减持主体合计拟减持不超过6,186,001股（不超过公司总

股本的1.5421%），其中，拟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不超过5,019,240股（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1.2512%），拟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不超过1,166,761股（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0.2909%）。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以下简称“《上市规则》”）、《奥比中光科技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特别表决权股份不得在二级

市场进行交易，需要转换为普通股份才能申请解禁。黄源浩先生持有公司股份数量108,903,
960股中：82,467,848股特别表决权股份为限售股，截至目前黄源浩先生暂无将这部分特别表

决权股份转换为普通股份的计划，未来若其有解禁的安排，将按照《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的

相关规定履行相应的程序；剩余26,436,112股为普通股份。综上，本减持计划中黄源浩先生拟

减持的3,816,664股均为普通股份。

减持期间均为自本减持计划公告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3个月内，减持价格将根据市场

价格及交易方式确定。若减持期间公司有送红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增发新股等股份变

动事项，上述拟减持股份数量将做相应调整。

一、减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黄源浩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否
其他：核心技术人员

108,903,960股

27.15%
IPO前取得：108,903,960股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珠海奥比中芯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否
其他：无

22,407,480股

5.59%
IPO前取得：22,407,480股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珠海奥比中瑞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否
其他：无

3,472,560股

0.87%
IPO前取得：3,472,560股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珠海奥比中鑫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否
其他：无

2,679,120股

0.67%
IPO前取得：2,679,120股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珠海奥比中欣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否
其他：无

2,679,120股

0.67%
IPO前取得：2,679,120股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珠海奥比中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否
其他：无

1,604,880股

0.40%
IPO前取得：1,604,880股

股东名称 珠海奥比中泰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否
其他：无

1,189,080股

0.30%
IPO前取得：1,189,080股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肖振中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否
其他：核心技术人员

9,603,000股

2.39%
IPO前取得：9,603,000股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张丁军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否
其他：无

31,200股

0.0078%
股权激励取得：31,200股

上述减持主体存在一致行动人：

第一组

股东名称

黄源浩

珠海奥比中芯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珠海奥比中瑞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珠海奥比中鑫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珠海奥比中欣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珠海奥比中诚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珠海奥比中泰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合计

持有数量（股）

108,903,960
22,407,480

3,472,560

2,679,120

2,679,120

1,604,880

1,189,080
142,936,200

持有比例

27.15%
5.59%

0.87%

0.67%

0.67%

0.40%

0.30%
35.63%

一致行动关系形成原因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黄
源浩先生为奥比中芯执行事

务合伙人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黄
源浩先生为奥比中瑞执行事

务合伙人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黄
源浩先生为奥比中鑫执行事

务合伙人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黄
源浩先生为奥比中欣执行事

务合伙人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黄
源浩先生为奥比中诚执行事

务合伙人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黄
源浩先生为奥比中泰执行事

务合伙人

一

上述减持主体及其一致行动人、公司董高上市以来未减持股份。

二、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股东名称

计划减持数量

计划减持比例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减持期间

拟减持股份来源

拟减持原因

黄源浩

不超过：3,816,664股

不超过：0.9514%
集中竞价减持，不超过：3,056,342股

大宗交易减持，不超过：760,322股

2026年6月8日～2026年9月7日

首次公开发行前取得的股份

自身资金需求

股东名称

计划减持数量

计划减持比例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减持期间

拟减持股份来源

拟减持原因

珠海奥比中芯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不超过：785,295股

不超过：0.1958%
集中竞价减持，不超过：628,856股

大宗交易减持，不超过：156,439股

2026年6月8日～2026年9月7日

首次公开发行前取得的股份

自身资金需求

股东名称

计划减持数量

计划减持比例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减持期间

拟减持股份来源

拟减持原因

珠海奥比中瑞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不超过：147,455股

不超过：0.0368%
集中竞价减持，不超过：97,455股

大宗交易减持，不超过：50,000股

2026年6月8日～2026年9月7日

首次公开发行前取得的股份

自身资金需求

股东名称

计划减持数量

计划减持比例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减持期间

拟减持股份来源

拟减持原因

珠海奥比中鑫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不超过：125,188股

不超过：0.0312%
集中竞价减持，不超过：75,188股

大宗交易减持，不超过：50,000股

2026年6月8日～2026年9月7日

首次公开发行前取得的股份

自身资金需求

股东名称

计划减持数量

计划减持比例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减持期间

拟减持股份来源

拟减持原因

珠海奥比中欣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不超过：125,188股

不超过：0.0312%
集中竞价减持，不超过：75,188股

大宗交易减持，不超过：50,000股

2026年6月8日～2026年9月7日

首次公开发行前取得的股份

自身资金需求

股东名称

计划减持数量

计划减持比例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减持期间

拟减持股份来源

拟减持原因

珠海奥比中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不超过：95,040股

不超过：0.0237%
集中竞价减持，不超过：45,040股

大宗交易减持，不超过：50,000股

2026年6月8日～2026年9月7日

首次公开发行前取得的股份

自身资金需求

股东名称

计划减持数量

计划减持比例

珠海奥比中泰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不超过：83,371股

不超过：0.0208%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减持期间

拟减持股份来源

拟减持原因

集中竞价减持，不超过：33,371股
大宗交易减持，不超过：50,000股

2026年6月8日～2026年9月7日

首次公开发行前取得的股份

自身资金需求

股东名称

计划减持数量

计划减持比例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减持期间

拟减持股份来源

拟减持原因

肖振中

不超过：1,000,000股

不超过：0.2493%
集中竞价减持，不超过：1,000,000股

2026年6月8日～2026年9月7日

首次公开发行前取得的股份

自身资金需求

股东名称

计划减持数量

计划减持比例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减持期间

拟减持股份来源

拟减持原因

张丁军

不超过：7,800股

不超过：0.0019%
集中竞价减持，不超过：7,800股

2026年6月8日～2026年9月7日

股权激励取得

自身资金需求

预披露期间，若公司股票发生停牌情形的，实际开始减持的时间根据停牌时间相应顺延

（一）相关股东是否有其他安排 □是√否

（二）大股东及董监高此前对持股比例、持股数量、持股期限、减持方式、减持数量、减持价

格等是否作出承诺 √是□否

根据《奥比中光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招股说明书》

及《奥比中光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科创板上市公告书》，公司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黄源浩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以及公司董事、首席技术官兼核心技术人员肖振中

先生做出的关于“股份锁定的承诺、持股意向及减持意向”的相关承诺如下：

1、关于股份锁定的承诺

（1）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人员黄源浩，承诺如

下：

“1、就本人所直接及间接持有的发行人在本次发行上市前已发行的股份，自发行人股票

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之日起三年内（以下简称“锁定期”），本人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

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2、若发行人在股票上市时未盈利，在发行人实现盈利前，本人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3
个完整会计年度内，不减持首发前直接及间接持有的股份；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第4个会

计年度和第5个会计年度内，每年减持的首发前直接及间接持有的股份不超过发行人股份总

数的2%。

3、发行人A股股票上市后6个月内如发行人股票连续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

价，或者上市后6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本人持有发行人股票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6个

月。如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后存在利润分配或送配股份等除权、除息行为的，上述发行价为

除权除息后的价格。

4、在上述持股锁定期（包括延长的锁定期，下同）届满后，在本人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

人员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总数的25%；离职后半年内不

得转让本人所持公司股份；本人将遵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对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股份转让的其他规定。

5、上述股份锁定期届满之日起4年内，在本人作为公司核心技术人员期间，本人每年转让

的于本次发行及上市前公司股份不超过本人于本次发行及上市前直接或间接持有的股份的

25%，前述减持比例可以累积使用。

6、如监管部门或相关的法律法规对股份的流通限制另有规定或做出进一步规定的，本人

保证将遵守相应的锁定要求。

本人将忠实履行上述承诺，若未履行上述承诺，将由发行人收回转让股票所得收益，并承

担一切法律责任和接受证券监管部门、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处分。若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

文件及证券监管部门或上海证券交易所对相关主体违反上述承诺而应承担的相关责任及后

果有不同规定的，本人自愿无条件地遵从该等规定。”

（2）发行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员工持股平台奥比中芯、奥比中瑞、奥比中鑫、奥

比中欣、奥比中诚、奥比中泰，承诺如下：

“1、就本企业所持有的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前已发行的股份，自发行人股票在上海证券

交易所上市之日起三年内，本企业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直接及间接持有的发行人本次

发行上市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2、若发行人在股票上市时未盈利的，在发行人实现盈利前，本企业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

日起3个完整会计年度内，不减持首发前股份；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第4个会计年度和第

5个会计年度内，每年减持的首发前股份不超过发行人股份总数的2%。

本企业将忠实履行上述承诺，若未履行上述承诺，将由发行人收回转让股票所得收益，并

承担一切法律责任和接受证券监管部门、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处分。若法律、法规、规章、规范

性文件及证券监管部门或上海证券交易所对相关主体违反上述承诺而应承担的相关责任及

后果有不同规定的，本企业自愿无条件地遵从该等规定。”

（3）公司持股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人员肖振中先生，承诺如下：

“1、就本人所直接持有的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前已发行的股份，自发行人股票在上海证

券交易所上市之日起一年内，或在发行人完成本人取得前述股份工商变更登记手续之日起三

年内，以两者孰晚为准，以及就本人所间接持有的发行人在本次发行上市前已发行的股份，自

发行人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之日起三年内（以下统称“锁定期”），本人不转让或者委托

他人管理其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

分股份。

2、若发行人在股票上市时未盈利，在发行人实现盈利前，本人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3
个完整会计年度内，不减持首发前直接及间接持有的股份。

3、发行人A股股票上市后6个月内如发行人股票连续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

价，或者上市后6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本人持有发行人股票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6个

月。如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后存在利润分配或送配股份等除权、除息行为的，上述发行价为

除权除息后的价格。

4、在上述持股锁定期（包括延长的锁定期，下同）届满后，在本人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

人员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总数的25%；离职后半年内不

得转让本人所持公司股份；本人将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

件对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股份转让的其他规定。

5、上述股份锁定期届满之日起4 年内，在本人作为公司核心技术人员期间，本人每年转

让的于本次发行及上市前公司股份不超过本人于本次发行及上市前直接或间接持有的股份

的25%，前述减持比例可以累积使用。

6、如监管部门或相关的法律法规对股份的流通限制另有规定或做出进一步规定的，本人

保证将遵守相应的锁定要求。

7、本人不会因职务变更、离职等原因而拒绝履行上述承诺。

本人将忠实履行上述承诺，若未履行上述承诺，将由发行人收回转让股票所得收益，并承

担一切法律责任和接受证券监管部门、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处分。若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

文件及证券监管部门或上海证券交易所对相关主体违反上述承诺而应承担的相关责任及后

果有不同规定的，本人自愿无条件地遵从该等规定。”

2、关于持股意向、减持意向及减持的承诺

（1）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人员黄源浩，承诺如

下：

“1、本人减持行为将通过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合法方式进行；

2、如本人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若发行人股票在此期间

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的，减持价格应作相应调整）；

3、本人将严格遵守《公司法》《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规定，减持发行

人股票总数和比例将不超过相关法律法规及证券交易所规则的限制，并履行必要的备案、公

告程序，未履行相关程序前不得减持。

本人将忠实履行上述承诺，若未履行上述承诺，将由发行人收回转让股票所得收益，且本

人将承担一切法律责任和接受证券监管部门、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处分。若法律、法规、规范性

文件及证券监管部门或上海证券交易所对相关主体违反上述承诺而应承担的相关责任及后

果有不同规定的，本人自愿无条件地遵从该等规定。”

（2）发行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员工持股平台奥比中芯、奥比中瑞、奥比中鑫、奥

比中欣、奥比中诚、奥比中泰，承诺如下：

“1、在本企业所持发行人股票锁定期满后，本企业拟减持发行人股票的，将严格遵守相关

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股东减持的相关规定，并结合发行人稳定股

价、日常经营和资本运作的需要，审慎制定股票减持计划；

2、本企业减持发行人股票的数量、比例、金额、方式等将严格遵守本企业在发行上市中所

作承诺及监管机构的规定；

3、如本企业违反上述承诺进行减持的，本企业减持发行人股票所得归发行人所有。”

（3）公司持股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人员肖振中先生，承诺如下：

“1、本人减持行为将通过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合法方式进行；

2、如本人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若发行人股票在此期间

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的，减持价格应作相应调整）；

3、本人将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

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

实施细则》等相关规定，减持发行人股票总数和比例将不超过相关法律法规及证券交易所规

则的限制，并履行必要的备案、公告程序，未履行相关程序前不得减持。

本人将忠实履行上述承诺，若未履行上述承诺，将由发行人收回转让股票所得收益，且本

人将承担一切法律责任和接受证券监管部门、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处分。若法律、法规、规范性

文件及证券监管部门或上海证券交易所对相关主体违反上述承诺而应承担的相关责任及后

果有不同规定的，本人自愿无条件地遵从该等规定。”

公司职工代表董事张丁军先生作为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对其

限制性股票归属的限售规定如下：

“（一）激励对象为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其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

其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25%，在离职后半年内，不得转让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如其在任期

届满前离职的，在其就任时确定的任期内和任期届满后的6个月内，其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

过其所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25%，且离职后半年内不得转让其所持本公司股份。

（二）激励对象为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将其持有的公司股份在买入后6个月内卖

出，或者在卖出后6个月内又买入，由此所得收益归公司所有，公司董事会将收回其所得收益。

（三）激励对象为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在本激励计划有效期内，如果《公司法》《证

券法》《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和《公司章程》等对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转让公

司股份的有关规定发生变化，则其转让公司股份应当在转让时符合修改后的有关规定。”

本次拟减持事项与此前已披露的承诺是否一致 √是□否

（三）是否属于上市时未盈利的公司，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拟减持首发前股份的情况 √是□否

公司已于2026年4月20日披露《2025年年度报告》，公司2025年度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以及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均为正，符合“上市时未盈利公

司首次实现盈利”的情形，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长、总经理兼核心技术人员黄源浩

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奥比中芯、奥比中瑞、奥比中鑫、奥比中欣、奥比中诚、奥比中泰，公司董

事、首席技术官兼核心技术人员肖振中先生及职工代表董事张丁军先生均已符合减持股份条

件。

（四）本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上述减持主体不存在《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自律监管指引第15号一一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规定的不得减持的情形。

三、控股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减持首发前股份

是否是控股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拟减持首发前股份的情况 √是□否

本次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黄源浩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奥比中芯、奥比中瑞、奥比中

鑫、奥比中欣、奥比中诚、奥比中泰计划通过集中竞价及/或大宗交易方式合计减持其所持有

的公司股份不超过5,178,201股（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1.2909%），其中，拟通过集中竞价方式

减持不超过 4,011,440股（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1%），拟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不超过 1,166,
761股（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0.2909%），若减持期间公司有送红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增

发新股等股份变动事项，上述拟减持股份数量将做相应调整。该减持计划不会导致公司控股

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不会对公司持续稳定经营情况产生重大不利影响。截至本公告

披露日，公司不存在重大负面事项和重大风险。

四、减持计划相关风险提示

（一）减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如计划实施的前提条件、限制性条件以及相关条件

成就或消除的具体情形等

本次减持计划系公司股东根据自身资金需求进行的减持，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

营情况产生重大影响。减持期间内，股东将根据市场情况、公司股价等因素选择是否实施及

如何实施减持计划，减持时间、数量及价格存在不确定性，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二）减持计划实施是否可能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

□是√否

（三）其他风险提示

本次减持计划符合《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

律监管指引第15号一一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的

规定。本次减持计划实施期间，公司股东将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及相关承诺的要求，并及

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奥比中光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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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比中光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计划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投资标的名称

投资金额（万元）

投资进展阶段

投资标的名称

投资金额（万元）

投资进展阶段

特别风险提示（如有请勾选）

宁波番茄肆号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566.67
□完成 □终止 □交易要素变更 √进展

广州绝了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0,000
□完成 □终止 √交易要素变更 √进展

□募集失败□未能完成备案登记□提前终止□发生重大变更√其他：上述基金后续运作受到经济环境、行业周期、投资方
案设计、投资标的经营管理等多种因素影响，可能存在投资
收益不及预期等风险。公司将密切关注上述基金后续进展，
并严格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法规要求，及时履行披露义
务。敬请广大投资者审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一、合作投资基本概述情况

1、宁波番茄肆号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作投资基本情况

绝味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18年4月13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拟参与设立投资基金的议案》，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

网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网聚资本”）出资1,000万元作为有限合伙人参与设立了宁

波番茄肆号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番茄肆号基金”）。

2018年7月20日，番茄肆号基金已完成相关备案工作。

2018年7月30日，经合伙人一致同意，番茄肆号基金对合伙协议相关条款进行修订。

2020年1月4日，经合伙人一致同意，番茄肆号基金原有限合伙人客如云科技（北京）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客如云”）将其持有的3.33%番茄肆号基金份额转让给新进有限合伙

人上海泰特实业有限公司；客如云将其持有的13.33%番茄肆号基金份额转让给原有限合伙

人黄文；根据《合伙协议》，客如云承担赔偿责任。

2020年 6月 18日，经合伙人一致同意，番茄肆号基金原有限合伙人黄文将其持有的

19.67%番茄肆号基金份额转让给新进有限合伙人湖南中铭创企业管理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2023年 9月 10日，经合伙人一致同意，番茄肆号基金原有限合伙人陈之栩将其持有的

3.33%番茄肆号基金份额转让给新进有限合伙人黄启清。

2025年 4月 9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参与

投资的股权投资基金延长存续期并减资分配的议案》，经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番茄肆号基金

出资总额由3,000万元减资至1,700万元，全体合伙人同比例减少出资额，网聚资本出资额由

1,000万元减至566.67万元；番茄肆号基金存续期由2025年5月3日延长至2026年5月3日；

董事会授权管理层对后续参投基金延长存续期、收益分配等按照合伙协议约定事项进行决定

并签署相关文件。

以上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 2018年 4月 16日、2018年 7月 21日、2018年 7月 31日、

2025年4月10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官网（www.sse.com.cn）的《关于全资子公司参与设立

投资基金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13）、《关于全资子公司参与设立投资基金完成备案登记

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30）、《关于全资子公司参与设立投资基金修订合伙协议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8-031）、《关于全资子公司参与投资股权投资基金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2025-039）等相关公告。

2、广州绝了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作投资基本情况

公司于2017年6月16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

参与设立投资基金的议案》，同意网聚资本出资1亿元作为有限合伙人参与设立广州绝了股

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绝了一期基金”）。

2017年8月17日，绝了一期基金已完成相关备案工作。

2018年2月6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对

参与设立的投资基金增资的议案》，同意绝了一期基金认缴总出资额由2.05亿元增至3.05亿

元，新增出资额由网聚资本认缴，网聚资本总出资额为2亿元。

2025年4月9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参与

投资的股权投资基金延长存续期并减资分配的议案》，对绝了一期基金延长存续期事项予以

确认，即经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绝了一期基金的合伙期限由7年变更至8年，即合伙期限变

更为2017年6月26日至2025年6月26日，并且董事会授权管理层对后续参投基金延长存续

期、收益分配等按照合伙协议约定事项进行决定并签署相关文件。

2025年6月20日，经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为保证基金的正常运作和已投资项目的顺利

退出，实现最优的基金收益和合伙人权益，决定将绝了一期基金合伙期限由8年变更至9年，

即合伙期限变更为2017年6月26日至2026年6月26日。

以上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2017年6月17日、2017年8月18日、2018年2月7日、2025
年4月10日、2025年6月20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官网（www.sse.com.cn）的《关于全资子公

司参与设立投资基金的公告》（公告编号：2017-017）、《关于全资子公司参与设立投资基金完

成备案登记的公告》（公告编号：2017-019）、《董事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18-003）、《关于

全资子公司参与投资股权投资基金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5-039）、《关于全资子公司参

与设立的股权投资基金延长存续期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56）等相关公告。

二、本次对外投资进展情况

1、番茄肆号基金进展

近日，公司收到番茄肆号基金的通知，经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决定将番茄肆号基金存续

期由8年延长至9年，即番茄肆号基金存续期变更为2017年5月3日至2027年5月3日。除此

之外，番茄肆号基金无其他重大变化。番茄肆号基金各合伙人已基于上述变更重新签署《宁

波番茄肆号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伙协议之补充协议》。

2、绝了一期基金进展

近日，公司收到绝了一期基金的通知，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以下变更：

（1）各方一致同意延长合伙企业存续期，第一条对《合伙协议》第3.5条进行修改，修改后

的表述如下：

“3.5合伙期限：合伙期限为 14年，自合伙企业的营业执照签发之日起计算（即 2017年 6
月26日至2031年6月26日）。其中前2年为投资期，后12年为项目管理和退出期。但是，出

现以下情形之一时，合伙企业的期限予以相应的变更：

（1）根据合伙企业有序退出被投资企业的需要，经全体合伙人同意，将存续期限延长；

（2）合伙企业的设立目的提前实现，经全体合伙人同意，有权提前终止合伙企业。”

（2）自 2026年 6月 27日起合伙企业无需向管理人支付管理费（即延长期无需支付管理

费）。

除此之外，绝了一期基金无其他重大变化。绝了一期基金各合伙人已基于上述变更签署

《广州绝了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伙协议补充协议》。

三、对公司的影响及拟采取的应对措施

上述基金的进展符合《合伙协议》的相关要求，不存在损害合伙企业及全体合伙人利益的

情形，本次基金的进展不会对公司当前及未来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不利影响，不存

在损害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公司将持续关注基金后续进展情况，并严格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法规要求，及时履

行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审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四、截至目前与私募基金合作投资的总体情况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合计

首次披露日期

2017.6.17

2017.10.30

2018.4.16

2018.7.3

2019.10.24

2020.4.22

2020.7.23

2020.12.12

2021.4.30

2023.4.29

投资标的名称

广州绝了股权投资基
金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宁波番茄叁号股权投
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宁波番茄肆号股权投
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湖南肆壹伍私募股权
基金企业（有限合伙）

湖南重熙累盛私募股
权基金企业（有限合
伙）

广州绝了小龙虾产业
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湖南金箍棒私募股权
基金企业（有限合伙）

广州绝了二期股权投
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四川成都新津肆壹伍
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杭州云会股权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投资进展阶段

已完成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
协会备案登记，目前已进入
退出期

已完成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
协会备案登记，目前已进入
退出期

已完成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
协会备案登记，目前已进入
退出期

已完成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
协会备案登记，目前已进入
延长期

已完成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
协会备案登记，目前已进入
退出期

已完成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
协会备案登记，目前已进入
退出期

已完成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
协会备案登记，目前已进入
延长期

已完成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
协会备案登记，目前已进入
退出期

已完成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
协会备案登记，目前已进入
退出期

已完成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
协会备案登记，目前处于投
资期

投资金额
（万元）

20,000.00

4,950.00

566.67

29,700.00

2,800.00

7,900.00

48,810.00

50,000.00

64,400.00

5,000.00
234,126.67

特此公告。

绝味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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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味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参与股权投资基金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无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楚天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6年5月15日通过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

结合的方式在指定会议地点召开了2025年年度股东会。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情况为：

类别

1、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

其中

2、中小投资者出席情况

1.1 现场出席

1.2 网络投票出席

人数

257
4

253
255

代表股份数量
（股）

219,812,680
218,515,480

1,297,200
1,824,881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比例

47.6676%
47.3863%
0.2813%
0.3957%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陈丽英女士因工作安排原因，无法主持本次会
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经与会
董事共同推举，本次股东会会议由公司董事、董事会秘书张丹女士来主持。公司全体董事出
席了本次会议，高级管理人员、北京市高朋律师事务所律师等列席了本次会议。本次会议的
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议案1.00
票数（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比例

同意

219,315,180
99.7737%

反对

355,500
0.1617%

弃权

142,000
0.0646%

2.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的议案》
议案2.00
票数（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比例

同意

219,308,580
99.7707%

反对

357,600
0.1627%

弃权

146,500
0.0666%

3.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议案3.00
票数（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比例

同意

219,284,180
99.7596%

反对

461,600
0.2100%

弃权

66,900
0.0304%

该议案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议案3.00
票数（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
所持股份的比例

同意

1,296,381
71.0392%

反对

461,600
25.2948%

弃权

66,900
3.6660%

4.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董事2025年度薪酬情况及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该议案的各项子议案的表决结果为：
(1)子议案4.01《非独立董事陈丽英女士2025年度薪酬情况及2026年度薪酬方案》

子议案4.01
票数（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比例

同意

1,283,381
70.3268%

反对

493,700
27.0538%

弃权

47,800
2.6193%

该议案涉及的关联股东温州翔虹湾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以及一致行动人温州一马企业管
理中心（有限合伙）所持表决权股份数合计为217,987,799股，已回避表决。

该议案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子议案4.01
票数（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
所持股份的比例

同意

1,283,381
70.3268%

反对

493,700
27.0538%

弃权

47,800
2.6193%

(2)子议案4.02《非独立董事苏晨女士2025年度薪酬情况及2026年度薪酬方案》
子议案4.02
票数（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比例

同意

1,282,881
70.2994%

反对

494,700
27.1086%

弃权

47,300
2.5919%

该议案涉及的关联股东温州翔虹湾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以及一致行动人温州一马企业管
理中心（有限合伙）所持表决权股份数合计为217,987,799股，已回避表决。

该议案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子议案4.02
票数（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
所持股份的比例

同意

1,282,881
70.2994%

反对

494,700
27.1086%

弃权

47,300
2.5919%

(3)子议案4.03《非独立董事张劲松先生2025年度薪酬情况及2026年度薪酬方案》
子议案4.03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比例

218,738,899
99.7510%

441,200
0.2012%

104,900
0.0478%

该议案涉及的关联股东平阳龙翔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及平阳龙兴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所持表决权股份数合计为527,681股，已回避表决。

该议案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子议案4.03
票数（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
所持股份的比例

同意

751,100
57.9016%

反对

441,200
34.0117%

弃权

104,900
8.0866%

(4)子议案4.04《非独立董事黄粤宁先生2025年度薪酬情况及2026年度薪酬方案》
子议案4.04
票数（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比例

同意

218,821,399
99.7454%

反对

441,800
0.2014%

弃权

116,800
0.0532%

该议案涉及的关联股东平阳龙翔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所持表决权股份数为432,681
股，已回避表决。

该议案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子议案4.04
票数（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
所持股份的比例

同意

833,600
59.8765%

反对

441,800
31.7339%

弃权

116,800
8.3896%

(5)子议案4.05《非独立董事张丹女士2025年度薪酬情况及2026年度薪酬方案》
子议案4.05
票数（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比例

同意

218,710,899
99.7382%

反对

457,300
0.2085%

弃权

116,800
0.0533%

该议案涉及的关联股东平阳龙翔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及平阳龙兴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所持表决权股份数合计为527,681股，已回避表决。

该议案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子议案4.05
票数（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
所持股份的比例

同意

723,100
55.7431%

反对

457,300
35.2529%

弃权

116,800
9.0040%

(6)子议案4.06《非独立董事吴春生女士2025年度薪酬情况及2026年度薪酬方案》
子议案4.06
票数（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比例

同意

1,250,781
68.5404%

反对

458,100
25.1030%

弃权

116,000
6.3566%

该议案涉及的关联股东温州翔虹湾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以及一致行动人温州一马企业管
理中心（有限合伙）所持表决权股份数合计为217,987,799股，已回避表决。

该议案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子议案4.06
票数（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
所持股份的比例

同意

1,250,781
68.5404%

反对

458,100
25.1030%

弃权

116,000
6.3566%

5.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小额快速融资相关事宜的议案》

议案5.00
票数（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比例

同意

219,352,980
99.7909%

反对

339,000
0.1542%

弃权

120,700
0.0549%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该议案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议案5.00
票数（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
所持股份的比例

同意

1,365,181
74.8093%

反对

339,000
18.5766%

弃权

120,700
6.6141%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高朋律师事务所律师陈烁、路天骏见证了本次会议并出具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

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及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人员资格及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
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和公司现行章程的规定，会议表决结果、表决程序合
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
2、《北京市高朋律师事务所关于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楚天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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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天龙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